卢氏县统计局2025年度法治政府建设

情况报告
2025年，卢氏县统计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将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提升统计数据质量作为法治政府建设的关键抓手，全面依法履行统计工作职责，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有力的统计法治保障。现将有关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2025年法治政府建设主要举措和成效

（一）深化法治宣传教育，筑牢依法统计思想根基
1. 抓实理论学习，强化政治引领。始终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治统计造假重要论述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持续推动县乡两级及相关部门深入学习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和中央《关于深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提高统计数据真实性的意见》《统计违纪违法责任人处分处理建议办法》《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督察工作规定》《关于更加有效发挥统计监督职能作用的意见》《关于建立健全防治统计造假刚性制度的实施方案》。今年以来，县委常委会、县政府常务会议开展集中学习两次，各乡镇、县直单位每半年组织专题学习。通过党组中心组学习、例会、专题培训等形式，常态化开展依法统计宣传教育，持续夯实防范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的思想防线。全年累计开展专题学习4次、参与40余人次，进一步凝聚上下联动、齐抓共管工作合力，为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提供坚强法治保障。

2. 聚焦关键群体，推进普法工作。持续深化“统计法进党校”工作，将统计法治内容纳入干部教育培训体系，切实提升领导干部依法统计、科学决策的意识和能力。针对统计人员、调查对象开展常态化普法，统筹开展业务培训和法律法规培训，通过“统计开放日”和“宪法宣传周”等重大节日，扩大法治宣传覆盖面，实现统计调查对象、19个乡镇、相关经济行业部门全覆盖，共计发放统计法律法规宣传资料2800余份，解答群众咨询80次。

3. 加强警示教育，筑牢思想防线。全年开展统计违法案例警示教育2次，深入剖析云南省曲靖市通报的统计造假典型案例，以案示警、以案明纪，推动干部群众树立正确政绩观，守牢防范统计造假底线。
（二）严格依法履职行权，筑牢统计数据质量根基
1. 开展专项整治，全面排查整改。扎实开展统计造假专项整治“回头看”工作，第一时间成立以党组书记、局长为组长的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工作方案，细化举措要求，明确责任分工，狠抓督导落实。对全县183家在库“四上”企业、110个在库投资项目开展全覆盖核查，覆盖工业、建筑业、批发零售业等全行业及19个乡镇，重点核查统计调查制度执行、数据填报、代填代报等关键问题。本次共核查单位（项目）293家，并及时指导对核查出问题的6家单位整改到位。

2. 强化全流程管控，规范数据生产。全面推广应用电子统计台帐，实现“四上”企业全覆盖，其中A、B类企业占比达75.6%，夯实源头数据质量。对标《卢氏县统计局统计数据质量管理和责任追究制度》，将数据审核填报责任到人到岗，强化行业运行监测与全流程审核，严把数据质量关。开展统计基础规范化再提升活动，组织集中业务培训11场600余人次，编印发放《统计综合业务指导手册》400余册，夯实基层统计人员业务基础，规范数据采集审核流程。

3. 规范执法检查，落实监督责任。严格执行“双随机、一公开”执法检查制度，对抽取的5家企业开展统计检查，未发现违法行为，检查结果及时公开并录入信用监管平台。强化统计监督与纪律监督、派驻监督、巡察监督、审计监督等贯通协同，落实《关于更加有效发挥统计监督职能作用的意见》，全年对9批次212人统计违法情况进行审查。持续推动《卢氏县党政领导干部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责任制实施办法》文件落地，层层压实防治责任，维护统计工作权威性和公信力。

（三）加强队伍建设，提升法治履职能力

将统计法治能力建设纳入干部队伍建设重点，通过专题培训、以会代训、业务交流等形式，提升统计人员专业素养和法治能力。结合专项整治、执法检查、入企指导等工作，让统计人员在实践中锤炼法治思维、提升执法实操能力。同时，积极推动统计执法队伍建设，积极培育执法队伍储备力量，确保统计执法工作规范、专业开展。

二、法治政府建设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和原因

（一）基层统计人员法治意识和能力参差不齐

部分乡镇、企业统计人员岗位流动性较大，队伍稳定性不足，基层统计人员对统计法律法规知识掌握不全面、不深入，个别企业统计人员存在工作惯性思维，对统计指标理解、计算方法运用不准确，导致数据填报偏差，反映出基层统计法治教育的针对性和持续性仍需加强。

（二）统计执法力量保障存在短板

目前全局行政执法证持证人员仅3人，与日益增加的统计执法、数据核查、专项整治等工作任务不匹配，执法队伍专业力量不足，制约了统计执法监督工作的深度和广度推进，执法队伍人员继续补充。
三、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情况

2025年，局党组主要负责同志切实扛起统计法治建设主体责任，将法治政府建设工作与统计业务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同检查、同考核，始终把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推进依法统计作为全局重点工作。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亲自部署统计法治学习、普法宣传、专项整治“回头看”等重要工作，亲自协调解决统计执法、基层基础建设中的难点问题。聚焦新修订《统计法》《河南省统计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宣讲，压紧压实统计监督和防治统计造假责任，形成统计法治建设工作合力，确保法治政府建设各项部署要求在全县统计领域落地见效。

四、2026年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安排

2026年，卢氏县统计局将以高标准、实举措推进统计领域法治政府建设，全面推动统计法治建设各项制度落地生效、规范统计工作开展。

一是持续强化理论武装，夯实法治建设基础。坚持把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论述作为长期政治任务，持续深化中央及省市统计法治文件精神学习。

二是丰富统计法律法规宣传形式，开展法治培训。巩固电子统计台帐推广和统计业务规范化成效，严格落实数据审核和统计人员业务培训，从思想和业务层面双重筑牢防治统计造假防线。

三是建强统计执法队伍，提升执法监督效能。鼓励引导符合条件人员全部报考统计执法证，在未来三年新招录公务员、参公编制人员及在职人员人岗调整中，充分考虑执法工作需求，加强执法人员培养储备，逐步配齐建强专业统计执法队伍。进一步规范统计执法流程，深化“双随机、一公开”执法检查，强化部门联合执法，提升统计执法的专业性。

2026年，我局将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根本遵循，深入贯彻落实县委、县政府关于法治政府建设的各项工作部署，紧扣防治统计造假、提升数据质量这一核心任务，从严抓实统计数据全流程质量管控，以坚实的统计法治保障筑牢数据质量生命线，用真实准确的高质量统计数据，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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